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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隧道结构性能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隧道结构性能评定规范的基本要求、城市、隧道结构检查、结构性能等级评定和

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隧道结构性能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T 50299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T 5034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JTJ 270 水运工程混凝土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应定期进行隧道结构性能评定工作。

4.2 隧道结构性能评定内容分为结构技术状况评估，结构安全状况评估和行车影响状况评估。

4.3 开展隧道结构性能评定应收集相关勘察设计资料和运营养护数据，查明隧道使用条件及其变化，

查验检测隧道结构性能参数与几何尺寸，分析隧道结构监测数据，研判结构性能变化趋势。

4.4 隧道结构性能评定工作包括前期准备、隧道结构检查和服役性能等级评定等。

4.5 隧道结构性能评定前期准备包括资料搜集、现场查勘和工作方案编制，具体如下：

a) 资料搜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隧道结构设计资料，隧道控制保护区外部作业资料；

2) 隧道施工与验收资料，日常检查记录，养护维修记录；

3) 隧道历次检测、监测及安全评估资料等。

b) 现场查勘应对隧道结构内部及周边环境进行初步查勘。

c) 根据搜集的资料和现场查勘结果编制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结构类型、评估区间，建造年代，运营情况，工程地质水文情

况、周边环境、隧道结构异常情况等；

2) 评估目的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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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内容、检查方法、仪器设备及人员安排；

4) 服役性能评定方法；

5) 组织实施计划；

6) 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4.6 隧道结构检查根据目的可分为定期检查、应急检查、专项检查及处治后检查。

4.7 现场检查应及时填写记录，当现场检查结果异常时，应查找原因，重新检查，必要时可采用其他

手段补充检查。

4.8 根据隧道结构检查结果进行专项评估分析和性能等级评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定期检查后应进行结构技术状况评估；

b) 专项检查后应进行结构安全状况评估。

4.9 重大灾害或复杂工况条件下的隧道结构性能评定工作方案和评定报告宜组织专家论证。

5 城市隧道结构检查

5.1 一般要求

5.1.1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检查对象包括主体结构(管片)接缝结构(管缝)隧底结构和附属设施四类。

5.1.2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检查可按表 1 的要求执行。

表 1 隧道结构检查要求

检查类型 检查要求

定期检查 新建隧道初期运营前应进行一次定期检查，运营过程中定期检查频次不应低于 1次/年

专项检查 根据定期检查和应急检查结果综合确定

5.1.3 隧道结构检查应以人工检查和设备检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隧道结构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查

及描述，填写检查记录表并附以必要照片、图示。

5.1.4 隧道结构检查宜选用无损检测方法，检测范围应具有代表性。

5.1.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宜对隧道结构变形情况开展监测。

5.2 定期检查

5.2.1 隧道结构符合下列情况时，宜提高定期检查频次：

a) 岩溶、断裂带、地裂缝等不良地质作用区段；

b) 存在软土、膨胀性土、湿陷性土等特殊性岩土区段；

c) 穿越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及地下水压力较大的区段：

d) 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区段；

e) 保护区有外部作业活动的区段；

f) 技术状况评价等级为 4类或 5 类的区段，

5.2.2 隧道结构定期检查前应编制定期检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a) 编制依据；

b) 隧道基本概况、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状况；

c) 检查对象、内容、方法等；

d) 检查周期和频次；

e) 技术状况评价方法及标准；

f) 检测仪器、设备；



T/CCPITBSC XXXX—2024

3

g) 作业组织机构、人员及实施计划等；

h) 作业质量、安全管理措施；

i) 检查成果及信息反馈。

5.2.3 明(盖)挖法隧道结构定期检查内容和方法可按表 2 执行。

表 2 明(盖)挖法隧道定期检查内容和检测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测方法

主体结构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深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波

压溃、起鼓的位置、范围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起毛、酥松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剥落剥离、掉块的位置、长度、宽度和深

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目测、直尺(钢尺

或卷尺)、游标卡尺

渗漏水位置、水量、PH值、浑浊程度、湿

渍面积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接缝结构 施工缝、变形缝

错台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错台位置、范围和程度渗漏水位置、水量、

浑浊程度、湿溃面积、pH 值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压溃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直尺

隧底结构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波

翻浆冒泥位置、范围 目测

脱空、下沉及隆起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监测、地质雷达

错台的位置和差异值 目测、钢尺或卷尺

附属

设施

联络通道、迂回风

道、区间风道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波

渗漏水位置、水量、浑浊程度、湿渍面积

pH 值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压溃、起鼓的位置、范围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防火门、防淹门、

人防门、疏散平台

开裂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波

掉块的位置、范围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游标卡尺

松动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排水设施
破损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堵塞状况 目测

5.2.4 矿山法隧道结构定期检查内容和方法可参照表 3 执行。

表 3 矿山法隧道定期检查内容和检测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测方法

主体

结构

洞口

边坡或仰坡滑移、危石崩塌征兆和发展趋势 目测

边坡、碎落台、护坡、护坡道、挡土墙、排

水沟等构造物破损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洞门
墙体裂缝位置、范围、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渗漏水的位置、范围、pH 值、水量、浑浊和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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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状况 量测、直接电位法

结构倾斜、沉陷、断裂的范围、变位量 监测

衬砌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等情况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压溃、起鼓的位置、范围 目测、钢尺或卷尺

起毛、酥松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剥落剥离、掉块的位置、长度、宽度和深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渗漏水位置、水量、浊程度、湿渍面积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

接缝结构 施工缝、变形缝

错台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压溃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渗漏水位置、范围、pH 值、水量、浑浊和冻

结状况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隧底结构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翻浆冒泥位置、范围 目测、钢尺或卷尺

脱空、下沉及隆起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超声回波、地质雷

达

错台的位置和差异值 目测、钢尺或卷尺

附属

设施

联络通道、迂回

风道、区间风道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渗漏水位置、水量、浑浊程度、湿渍面积、

pH 值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压溃、起鼓的位置、范围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防火门、防淹门、

人防门、疏散平

台

开裂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掉块的位置、范围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游标卡尺

松动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

排水设施
破损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堵塞状况 目测

5.2.5 盾构法隧道结构定期检查内容和方法可按表 4 执行。

表 4 盾构法隧道定期检查内容和检测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测方法

主体结构 管片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压溃、起鼓的位置、范围 目测、钢尺或卷尺

起毛、酥松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剥落剥离、掉块的位置、长度和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螺栓孔、注浆孔填塞物脱落的位置 目测

渗漏水位置、水量、浑浊程度、湿渍面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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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量测、直接电位法

接缝结构 管片接缝

错台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压溃的位置、范围和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渗漏水位置、范围、pH 值、水量、浑

浊和冻结状况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接缝止水条脱落位置和范围 目测、钢尺或卷尺

隧底结构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翻浆冒泥位置、范围 目测

脱空、下沉及隆起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超声回波、地质雷

达

错台的位置和差异值 目测、钢尺或卷尺

附属

设施

联络通道、迂回风道、

区间风道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渗漏水位置、水量、浑浊程度、湿渍面

积、PH 值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直接电位法

压溃、起鼓的位置、范围 目测、钢尺或卷尺

中隔墙、烟道板等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掉块的位置、长度、宽度和深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游标卡尺

渗漏水位置、水量、浑浊程度、湿渍面

积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量测

防火门、防淹门、人防

门、疏散平台

开裂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掉块的位置、范围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游标卡尺

松动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

排水设施
破损的位置及程度 目测、直尺(钢尺或卷尺)

堵塞状况 目测

5.2.6 隧道结构定期检查结果应形成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a) 隧道基本信息，包括隧道名称、结构形式、所在线路区间名称、里程长度、工程地质状况、水

文地质状况、周边环境、以往检查情况及现状等；

b) 检查目的和依据，包括定期检查执行的规范、规程、相关图纸及技术资料；

c) 检查内容和方法，包括检查对象、内容、方法、检查指标等；

d) 使用设备，包括设备的名称、编号、型号、检定有效期等；

e) 检查结果，包括相关照片、病害描述及成因分析；

f) 结果分析，结合隧道日常养护情况，汇总分析隧道检查结果；

g) 结论及建议，包括检查结果总结、隧道技术状况评价结果、道病害的处理建议；

h) 附件，包括相关影像、量测数据、物探数据、结构病害纵向展示图等资料。

5.3 专项检查

5.3.1 隧道结构符合下列情况时，应进行专项检查：

a) 技术状况评价等级为 4 类或 5 类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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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留时间超过 3 年将投入使用的隧道；

c) 发生列车脱轨事故，遭受车辆或其他异物撞击造成损伤的隧道；

d) 受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影响或破坏的隧道。

5.3.2 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内施工对隧道结构有严重影响的，宜在工程开工前、结束后分别进行专项

检查

5.3.3 隧道结构专项检查前应编制专项检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a) 编制依据；

b) 隧道基本概况、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状况；

c) 检查对象、内容、技术要求、方法等；

d) 结构安全评价和行车影响评价方法及标准；

e) 检查仪器、设备；

f) 作业组织机构、人员及实施计划等；

g) 作业质量、安全管理措施。

5.3.4 隧道结构专项检查内容和检测方法可按表 5 执行。

表 5 隧道结构专项检查内容和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测方法

混凝土裂缝

裂缝的位置、类型、长度、宽度、深度和错开量大小
目测、钢尺或卷尺、裂缝测宽仪、超声

波

裂缝分布 目测

裂缝性质：张拉、剪切、挤压 现场测试、取样室内测试

剥离掉块

剥落剥离的里程位置和断面位置 目测

剥落剥离的范围和深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

掉块的里程位置和断面位置 目测

掉块的形状、面积、纵向长度、环向长度、深度 目测、钢尺或卷尺、游标卡尺

材料劣化

混凝土碳化深度、强度 酚酞酒精溶液喷涂法、回弹法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打孔直接量测或无损检测

混凝土有效厚度 打孔直接量测或无损检测

混凝土材料中氯离子、硫酸根离子的含量 按照 JTJ 270 的要求执行

钢筋锈蚀率 剔凿量测或取样称重或无损检测

管片螺栓锈蚀程度 剔凿量测或重量法或无损检测

净空限界

隧道全断面收敛 监测、现场巡查

结构及设备特征点平面坐标及标高 监测、现场巡查

实测限界与隧道建筑物限界、车辆限界、设备限界对比 监测、现场巡查

渗漏水

渗漏水里程位置和断面位置：施工缝、变形缝、管片接、

管节接头、衬砌拱部、拱腰、边墙等

目测

漏水类型：浸渍、滴水、淌水、涌水 目测、干手触摸、灯光照射、秒表计频

测量渗漏水流量 量筒量测、容积法、投浮子法、堰法或

堵塞估算法

检查渗漏水中是否混有泥沙，并测定砂土流出量 目测

测量渗漏水的温度、pH 值、电导率 直接电位法

水质化学分析 按照 GB/T 50344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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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浆冒泥的里程位置和范围 目测

冻害

冻结，挂冰的里程位置和断面位置：洞口、洞门、基床、

拱部拱腰、边墙

目测

冻结，挂冰的范围、数量 目测、监测

冻结，挂冰的 pH 值和导电率 直接电位法、pH 测试仪法

冻结，挂冰的水化学成分 按照 GB/T 50344 的有关规定

保护区

隧道上方地表开裂长度、深度、宽度、走向 目测、钢尺或卷尺、游标卡尺

隧道上方地表沉降范围、深度隧道周边堆载、卸载情况 监测

周边地表水、地下水水位变化 监测

隧道周边堆载、卸载情况 现场巡视

隧道外部作业情况及相对位置关系 现场巡视、钢尺或卷尺

隧道结构外侧围岩空洞位置、大小 超声回波、地质雷达

5.3.5 隧道结构专项检查应形成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a) 隧道基本信息，包括隧道名称、结构形式、所在线路区间名称、里程长度、工程地质状况，水

文地质状况、周边环境，及以往检查情况及现状等；

b) 检查目的和依据，包括专项检查执行的规范、规程、相关图纸及技术资料；

c) 检查内容和方法，包括检查对象、内容、方法、检查参数等；

d) 使用的设备，包括设备的名称、编号、型号等；

e) 检查结果，包括相关照片、病害描述；

f) 机理分析，包括病害成因机理、发展趋势；

g) 结论及建议，包括检查结果总结、评价及隧道病害的处理建议；

h) 附件，包括现场检查照片、病害照片等相关影像，量测数据，无损物探资料，有损钻探资料，

试样测试报告，修正结构物的病害纵向展示图等。

6 结构性能等级评定

6.1 一般要求

6.1.1 隧道结构性能等级评定应根据检查类型和检查结果，按要求进行结构技术状况评估、结构安全

状况评估或行车影响状况评估。

6.1.2 隧道结构性能等级评定应先划分评定单元，逐一评定服役性能状况后，按隧道区间分段进行综

合评定。

6.1.3 隧道结构性能等级评定单元划分宜满足下列要求：

a) 明(盖)挖法、矿山法隧道以两道施工缝间 1 个结构浇筑长度为一个评定单元；

b) 盾构法隧道以 3 环~5 环管片为一个评定单元；

c) 隧道结构类型单一或区间地质条件较为简单时可适当增加每个评定单元长度。

6.2 结构技术状况评估

6.2.1 隧道结构技术状况评估包括区间隧道技术状况评估和分项技术状况评估。

6.2.2 隧道技术状况评估应采用计权重的多项指标综合评价和单项指标评定相结合的方法隧道技术状

况等级评定采用分值制，隧道技术状况评价等级见表 6。

表 6 隧道技术状况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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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分值（SI） 状态 病害程度

1类 [90，100] 正常 无

2类 [75，90） 退化 轻微

3类 [60，75） 劣化 中度严重

4类 [40，60） 恶化 极严重

5类 [0，40） 危险 无

6.2.3 隧道技术状况评分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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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隧道技术状况评分，值域为0～100；

���——分项技术状况值采用标度值表示，值域为0～4，仅设定整数标度值；其中，各等级的评分

依据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要求制定；

��——隧道主体结构、接缝结构、隧底结构和附属设施分项权重，宜按表7执行。

表 7 隧道结构各分项权重表

分项编号（i） 分项 分项权重Wi

1 主体结构 0.50

2 接缝结构 0.20

3 隧底结构 0.20

4 附属设施 0.10

6.2.4 根据隧道结构检查结果对评定单元按主体结构(管片)、接缝结构(管缝)、隧底结构和附属设施

逐一进行分项技术状况评估，当分项技术状况值达到 3或 4时，隧道技术状况直接评定为 4类或 5 类。

6.2.5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隧道技术状况直接评定为 5 类：

a) 隧道拱部/顶部衬砌出现大范围交错开裂、结构性裂缝贯穿衬砌混凝土；

b) 隧道钢结构衬砌出现受力裂缝，且存在发展状态；

c) 隧道衬砌结构发生明显变形，且有危及结构安全和行车安全的趋势；

d) 地下水大规模涌流、喷射，出现涌泥、涌砂或严重积水，威胁运营安全；

e) 隧道道床发生明显隆起、错台、断裂，影响行车安全；

f) 外部施工导致隧道结构被击穿；

g) 出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的其他情况。

6.3 结构安全状况评估

6.3.1 隧道结构安全状况评估应依据检查结果，结合相关规范、隧道结构设计资料，竣工验收资料等

进行安全性计算分析。

6.3.2 隧道结构安全状况评估宜采用数值模拟、位移反分析等方法结合工程类比进行，隧道结构构件

应结合其设计时采用的规范和计算方法进行设计验算。

6.3.3 隧道服役性能评定等级为 4 类或 5类时，应分别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

的结构安全评价，安全评价分析应满足 GB 50157 和 GB/T 50299 的要求。

6.3.4 隧道结构安全状况评估等级见表 8。

表 8 地铁隧道结构安全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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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描述

A类 满足正常使用相关要求。

B类
不满足结构裂缝宽度、变形收敛、混凝土强度，钢筋强度等的安全要求，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试验验

证、限速、加固或停止使用等措施。

6.3.5 当现有隧道结构安全状况评估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措施处理，重新进行安全状况评

估。

6.4 评估后建议

6.4.1 服役性能等级评定完成后宜找出缺陷问题并分析原因，提出合理化措施和日常运维建议。

6.4.2 技术状况等级为 1 类时，隧道结构不需要维修，采取日常检查措施。

6.4.3 技术状况等级为 2 类时，隧道结构可正常使用，宜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病害部位进行跟踪观测。

技术状况等级为 3 类时，隧道结构可正常使用但需要维修，应加强巡查，宜常规监测病害发展趋势，采

取一般性处置措施，并制订病害持续发展时的处治预案。

6.4.4 技术状况等级为 4类时，隧道结构应结合结构安全状况评估和行车影响状况评估结果判定是否

限制使用，尽快采取加固处治措施并实施隧道结构特殊监测。

6.4.5 技术状况等级为 5类时，隧道结构应结合结构安全状况评估和行车影响状况评估结果判定是否

停止使用，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开展应急监测，组织专项检査并实施加固处治措施，特殊情况应进

行大修、改建或重建。

7 报告编制

7.1 隧道结构性能评定报告应全面反映评估过程及成果。

7.2 结构性能评定报告应内容全面、文字简洁、数据完整、客观公正，提出的处置措施应具有可操作

性。评定报告宜采取统一的格式和内容要求，报告中相关调查和评估数据表应有相关责任人员签字。报

告须经评定单位盖章。

7.3 隧道结构性能评定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结构类型、评估区间、建造年代、运营情况、工程地质水文情况、

周边环境、隧道结构异常情况、外部作业工程概况；

b) 评定目的及依据；

c) 隧道结构检查内容、方法、仪器设备及检查结果；

d) 隧道结构技术状况评估；

e) 隧道结构安全状况评估；

f) 结论及合理化措施建议；

g) 附件，包括现场调查记录表、图片和现场描述及其他资料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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